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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人经常将被告与被告人相混淆，其实二者是不同的。 一、

被告与被告人所属的法律范畴不同，因而所指的对象也就不

同。被告属于民事、经济或行政诉讼的范畴，是指被提起民

事。经济或行政诉讼的当事人，它的对称是原告。而被告人

属于刑事诉讼的范畴，是指被指控犯有罪行为而应当追究刑

事责任的人。 二、被告与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同。

在民事、经济或行政诉讼中，被告与原告的诉讼地位是平等

的。〈〈民事诉讼法〉〉规定，原告、被告在诉讼中法律地

位平等，可以自行和解，原告可以放弃和变更诉讼请求，被

告可以承认或反驳诉讼清求，并有权提起反诉。如果被告提

起反诉的话，其地位就转变为新诉中的原告，而原诉中的原

告就转变成新诉中的被告。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的地位是可

以相互转变的。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，对其提起诉讼的是

国家检察机关（公诉人）或自诉人，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始

终处于被指控和接受审判的地位，没有反诉的权利。 三、被

告与被告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。如果原告起诉的事实成

立，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，那么被告的行为属于一般

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，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行政责

任。而对于被告人，如果检察机关对他指控的事实成立的话

，被告人的行为就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，而是犯罪行为，应

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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